附件4-1 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

教学计划变更申请表
	专业：        类型：囗高职 囗五年一贯囗高本高职段         年级：   级

	课程调整
	取消课程
	学  时
	开设时间

	
	
	
	第    学期

	
	
	
	第    学期

	
	增加课程
	学  时
	开设时间

	
	
	
	第    学期

	
	
	
	第    学期

	课程开设

时间调整
	课  程
	学  时
	原计划学期
	调整后学期

	
	
	
	第    学期
	第    学期

	
	
	
	第    学期
	第    学期

	课程学时

调整
	课  程
	原计划学时
	调整后学时

	
	
	
	

	
	
	
	

	调整理由：

教研室主任签名：       日期：

	系意见：

系主任签名：       日期：

	教务处意见：

教务处主任签名：       日期：

	院领导批示：

主管领导签名：       日期：


注：1.若教学计划作重大调整，须附详细论证材料。

2.教学计划需在上一学期第12教学周前提交至教务处。
3.此表一式三份，教研室、系、教务处各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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